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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的

通知

各会员单位：

《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已于 2021

年 9 月 14 日经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第五届常务理事会第

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现予以发布。

2021 年 9 月 16 日



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以下简

称本会）工作的开展，充分发挥本会分支机构的作用，依据

国家民政部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及本会《章程》，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分支机构，是指根据本市物业服务

行业特点和发展需要，按照业务范围和体现行业代表性的特

点划分的本会内设机构，包括各专业委员会、调解中心及自

律机构等。

第二章 分支机构的职能

第三条 贯彻落实本会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

事会的决议，开展具体工作。

第四条 发挥专业优势，在各自业务范围内开展相关活

动，扩大本会为会员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第五条 扩大社会影响，反映本专业的情况和诉求，提

供有关意见和建议，开展专项工作。

第六条 按照各分支机构工作办法开展工作。



第七条 承办本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章 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八条 分支机构的设立和终止由本会理事会决定。

第九条 分支机构的变更由本会常务理事会决定。

第四章 分支机构组织制度

第十条 分支机构设主任 1 名，副主任若干，秘书长 1

名。分支机构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不能同时担任本会其他

分支机构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分支机构工作由主任主持，

秘书长在主任、副主任的领导下，负责机构日常工作。

第十一条 分支机构主任、副主任每届任期 4 年，连任

不超过 2 届，年龄不得超过 70 周岁。秘书长由主任单位委

派。

第十二条 实行报备制度。分支机构应依照本会《章程》

与本办法的相关规定，制定《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xx 委

员会工作办法》，报本会常务理事会备案。

第十三条 实行工作报告制度。各分支机构应于每年 1

月 31日前向本会提交上一年度工作总结 、下年度工作计划；

接受本会的年度检查。



第十四条 实行积分管理制度。按照《北京物业管理行

业协会积分管理办法》和《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xx 委员

会工作办法》规定，各分支机构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对单位

和委员个人分别进行积分管理，并建档备案。分支机构秘书

长负责积分汇总工作，并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将相应单位和

委员的积分分别提交本会秘书处。

第十五条 实行分支机构负责人综合评定制度。本会通

过对各分支机构全年工作开展情况、积分情况和工作成果等

因素对各分支机构进行综合评定。本会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

依据综合评定结果可对主任、副主任的人选提出调整意见。

第十六条 主任、副主任单位及委员遴选的条件及程序

主任单位原则上从本会副会长单位中产生，副主任单位

原则上从本会理事单位以上级别的会员单位中产生，本会监

事长单位及监事单位不得担任分支机构的主任及副主任单

位。主任、副主任出任人应为主任、副主任单位中具备相关

领域知识和经验的主要负责人。主任、副主任由常务理事会

任命。

委员可以由会员单位推荐，也可个人自荐；非本会会员

单位人员也可自荐担任委员。在主任、副主任综合评定的基

础上，委员由各分支机构聘任。同等条件下，会员单位推荐

的人员优先聘任为委员。

第十七条 分支机构每年对委员实行动态调整。如委员



不参加分支机构活动持续 6个月以上时，参考个人积分记录，

分支机构可取消其委员资格。分支机构秘书长应随时将分支

机构委员变动情况报本会秘书处。

第十八条 各分支机构根据工作情况，择优向本会专家

库推荐专家人选。

第五章 分支机构管理要求

第十九条 经费管理

（一）分支机构财务管理实施主任负责制。分支机构不

得开设银行账户，不设置财务管理机构和专业财务管理人

员，其财务全部纳入本会统一管理。

（二）分支机构不得收取会费。

第二十条 分支机构应及时向本会网站、期刊、公众号

提供信息。

第二十一条 分支机构所有工作成果均属于本会。

第二十二条 各分支机构应在每年 1 月 31 日前，将本分

支机构上一年度的工作资料交本会秘书处归档保存。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经本会第五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本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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